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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   

案號 ○○年度○○字第○○號   

股別 ○股   

被      告   綠騎士股份有限公司 設：設：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1234 號 8 樓   

代  表  人 

訴訟代理人 

普若達 

○○○ 

住：○○市○○區○○路○○號 

住：○○市○○區○○路○○號 

  

原      告   

 

 

 

代  表  人 

Angelearthbaby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英屬開曼群

島天蒂寶投資公司） 
 

○○○ 

設：○○市○○區○○路○○號 

 

 

 

住：○○市○○區○○路○○號 

  

訴訟代理人 ○○○ 住：○○市○○區○○路○○號   

為當事人間確認董事會決議無效及賣回權請求等事件，謹依法提呈答辯意旨事： 1 

【答辯聲明】 2 

一、原告之訴均駁回。 3 

二、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4 

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5 

【事實】（附件 1） 6 

一、綠騎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自民國（下同）104 年以來，每年均捐7 

款贊助節能減碳相關之活動，並於 105 年將企業社會責任增訂於章程第 4 條之8 

1。另被告為踐行環保生產、永續共存之經營理念，自 105 年起耗費鉅資研發9 

獨家的環保材料技術，於 105 年底成功開發出以死亡海洋生物的骨骼、牙齒等10 

為原料合成製造出耐磨的鞋底，以替代運動鞋鞋底之塑膠成分，並將此獨家研11 

發材料命名為「MLS 材料」，進而在 106 年 1 月，因應世界地球日路跑活動，12 

推出「MLS 運動鞋」。 13 

二、然而，MLS 材料之處理必須運用高規格技術且原料難以取得，又為兼顧環保14 

與實用性須耗費大量工時，故製作成本相當昂貴，導致被告 106 年首度產生虧15 

損，107 年亦然。惟被告為堅持公司之經營理念，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並盡最16 

大努力兼顧永續發展，仍堅持繼續生產 MLS 運動鞋，並持續投入公益，更於17 

107 年成立「綠海基金會」，宗旨為推動離島教育及保育海洋環境。同時，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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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兼現任董事長普若達亦長期致力於環境保護及社會公益。 1 

三、Angelearthbaby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英屬開曼群島天蒂寶投資公司）2 

（下稱「原告」）相中被告於 CSR 指標平台高分評比結果，且被告不論是營3 

收成長或未來發展潛力都相當突出，原告遂決定投資被告。兩造於 106 年間簽4 

訂股份認購協議書（下稱「認購協議書」），由原告全數承購被告所發行 6005 

萬股特別股，總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 億 8 千萬元。雙方並於 106 年 9 月 306 

日辦理本投資案之交割，交割後，原告取得被告所有已發行股份共 30%之股7 

權，並於被告股東臨時會中，以自己名義當選董事，且指派其自然人代表郝治8 

然行使權利，而與其他 4 席董事組成董事會。 9 

四、被告擁有一間彰化沿海之廠房（下稱「系爭廠房」），自十年前（99 年 3 月 110 

日）起以略低於當時市價之 200 萬元年租金出租予生產口罩之訴外人健世里股11 

份有限公司（下稱「健世里公司」），該租約至 109 年 3 月 31 日屆滿。由於12 

近年來受惠離岸風電產業之土地需求，依據 108 年市場調查顯示，系爭廠房附13 

近類似規模土地之年租金價格已漲至 1000 萬元。被告因生產 MLS 運動鞋導致14 

高額成本支出，數度以公司獲利不佳，且租金與當地市價偏離越來越大，軟性15 

嘗試與健世里公司協商，然健世里公司均以租約明訂不調漲為由婉拒，因此租16 

約 10 年來均不曾調整。 17 

五、上述與健世里公司簽訂之租約原定於 109 年 3 月 31 日屆滿，惟被告考量時值18 

GODIV-19 疫情蔓延，而自身既以投身公益、實踐社會責任為公司營運核心價19 

值之一，遂於 109 年 3 月 25 日以董事會決議決定依原定租金延長系爭租約之20 

期限至 109 年 6 月 30 日止（下稱「系爭董事會決議」），以求為社會盡己所21 

能。 22 

六、惟被告因長期研發 MLS 材料致 106 及 107 年度連年虧損（同前述），為確保23 

股東權益不因此減損，且公司能夠持續贊助並投入公益活動，仍不得不於系爭24 

董事會決議決定將系爭廠房以年租金 1440 萬元改租予訴外人彼得庫幣科技股25 

份有限公司（下稱「彼得公司」），期以合理租金填補連年虧損。 26 

【理由】 27 

I. 程序事項 28 

壹、 原告不具確認利益，系爭董事會決議無效之訴，應予駁回 29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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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1 

247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而原告是否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以「法律2 

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3 

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為斷，最高法院 52 年度台上字第 1922 號民事判4 

決（附件 2）意旨參照。 5 

一、 系爭董事會決議無致原告之股東權益有受侵害之危險 6 

原告之主張，無非系爭董事會決議違法及違反章程、更改企業經營方向及7 

未盡最大努力彌補公司虧損等情事，進而影響其股東權益，致其私法上地位有8 

受侵害之危險。 9 

惟查「綠騎士股份有限公司第 4 屆第 2 次董事會議事錄」（被證 1）可知10 

，系爭董事會決議之作成合乎法令及章程；其次，董事會仍持續捐款贊助節能11 

減碳活動，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並未更改企業經營方向；最後，被告與彼得12 

公司簽訂在短期內獲得較高租金之租賃契約，係有利於被告整體財務狀況，因13 

此並未使身為被告股東之原告，因決議內容而致其股東權益有受侵害之危險。14 

故原告在私法上地位並無受侵害之危險。 15 

二、 縱認原告股東權益有受侵害之危險（假設語），亦無法以確認訴訟除去 16 

按「董事長對外所為之特定交易行為有無經董事會決議及其決議有無瑕疵17 

等，均非交易相對人從外觀即可得知……，為保障交易安全，宜參酌公司法第18 

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之規定，認董事長代表公司所為之交易行為，於交易相19 

對人為善意時，公司不得僅因未經董事會決議或其決議有瑕疵，即逕否認其效20 

力。」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511 號民事判決（附件 3）參照1。 21 

縱認原告股東權益有受侵害之危險（假設語），惟被告對外所為之特定交22 

易行為有無經董事會決議及其決議有無瑕疵等，均非彼得公司從外觀即可得知23 

，因此彼得公司訂約時係屬善意。從而原告不得以系爭董事會決議無效對抗彼24 

得公司，以策交易安全。故原告無法透過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此危險。 25 

貳、 原告所提確認系爭董事會決議無效之訴顯已違反民事訴訟法第 247 條第 2 項補26 

充性原則，應予駁回 27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28 

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前項確認法律關29 

                                                 
1 相同法院意旨：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568 號民事判決（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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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以原告不能提起他訴訟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 247 條1 

規定參照。本件原告提起確認董事會決議無效之訴，係屬確認法律關係基礎事2 

實存否之訴，故須以原告不能提起他訴訟者為限。 3 

次按公司法第 194 條之規定：「董事會決議，為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行為時4 

，繼續一年以上持有股份之股東，得請求董事會停止其行為。」此即股東對董5 

事會違法行為之制止請求權。故董事會決議違反法令或章程時，股東得提起訴6 

訟請求董事會停止其行為。 7 

本件縱認董事會決議為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行為（假設語），原告亦應先向8 

法院提起消極不作為給付之訴，請求判決停止其行為，而非逕提確認董事會決9 

議無效之訴，否則即屬違反補充性原則、浪費司法資源。故原告所提確認董事10 

會決議無效之訴已違反民事訴訟法第 247 條第 2 項補充性原則。 11 

II. 實體事項 12 

壹、 確認之訴部分 13 

一、 原告不得主張系爭董事會決議違反利益衝突而無效；且系爭董事會決議未違反14 

公司法第 206 條及第 178 條，效力應屬有效。理由如下： 15 

(一) 原告不得主張系爭董事會決議違反利益衝突而無效 16 

按「上訴人身為出席之董事之一，未當場表示異議，參酌民法第 56 條第 117 

項但書規定之法理，應不容上訴人於事後再為翻異而爭執 99 年董事會之效力18 

，亦即上訴人不得據此主張決議無效。」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8 年度重上19 

更一字第 5 號民事判決（附件 5）參照。 20 

依被告第 4 屆第 2 次董事會議事錄（被證 1）所載，原告之代表人郝治然21 

身為出席之董事之一，事前已知悉彼得公司提供董事長普若達與董事甄仕德投22 

資機會一事2，卻未於系爭董事會決議針對董事是否具利害關係一事當場表示23 

異議，甚至完全不曾過問二人是否有自身利害關係，參酌上開判決意旨，依照24 

民法第 56 條第 1 項但書之法理，應不容原告於事後再為反覆爭執系爭董事會25 

決議有關利益衝突之情事。故原告不得據此主張系爭董事會決議無效。 26 

(二) 系爭董事會決議未違反公司法第 206 條及第 178 條，效力應屬有效 27 

按公司法第 206 條第 2 項規定：「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28 

時，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又同條第 4 項規定：29 

                                                 
2 查不爭執事項第 19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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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之規定，於第一項之決議準用之。」1 

次按公司法第 178 條規定：「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2 

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故有自3 

身利害關係之董事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4 

，不得加入表決。 5 

1. 普若達與甄仕德不具有「具體、直接」利害關係 6 

按「（修正前）公司法第 206 條第 2 項準用第 178 條規定：『董事對於會7 

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8 

所詢應否依上開規定迴避一節，因涉及個案情形是否有公司法第 178 條『有自9 

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之認定，應依據事實個案認定之。認定上10 

，應有具體、直接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始構成本條之規定。因涉11 

及具體個案事實之認定，倘有爭議，允屬司法機關認事用法範疇。」經濟部 9912 

年 10 月 22 日經商 09902145220 號函（附件 6）參照。故董事是否具有自身利13 

害關係，應以該董事是否具「具體、直接利害關係」而不包含間接利害關係。 14 

次按「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時，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15 

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所謂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16 

』，乃指因該決議之表決結果，將立即、直接致特定董事取得權利或負擔義務17 

，或喪失權利，或新負義務而言。」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8 年度重上更一18 

字第 5 號民事判決（附件 5）參照3。故董事是否具「具體、直接利害關係」應19 

以「決議之表決結果是否將立即、直接造成董事權利義務之變更」為斷。 20 

查系爭董事會決議前，彼得公司雖私下提供投資機會，然普若達及甄仕德21 

皆未回覆承諾彼得公司，足見雙方對此並未達成任何合意。因此二人未因系爭22 

董事會決議之表決結果取得投資彼得公司之權利，故系爭董事會決議未造成二23 

人權利義務之得喪變更。更甚者，至本案準備程序終結時，二人尚無獲得彼得24 

公司 5%股份4，並未成為彼得公司之股東，顯見二人並非基於私利決定將系爭25 

廠房改租予彼得公司，而係基於專業判斷為之。綜上，二人不具備「具體、直26 

接利害關係」。 27 

2. 系爭董事會決議無致害公司之虞 28 

                                                 
3
 相同法院意旨：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8 年度上字第 387 號民事判決（附件 7）、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666 號民事判決（附件 8）。 
4
 查不爭執事項第 19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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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系爭董事會決議將系爭廠房改租予彼得公司，未造成公司財務性支出，1 

反而在短期內即可獲取較高租金；另外，投資本具有風險，公司股票價格漲跌2 

因素甚多，往往受景氣、國內外政經環境，及其他諸多因素之影響，且股票價3 

格漲跌瞬息萬變，盈虧既非投資人可以臆測或掌握，也無人能擔保投資人絕對4 

獲利，從而難認系爭董事會決議與被告之股價下跌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故系爭5 

董事會決議顯無損害公司之虞。 6 

3. 進步言之，甄仕德未知悉投資彼得公司之事宜，主觀上無違反忠實義務之虞 7 

利益衝突之構成要件，從比較法上觀之5，均以董事知悉或可得而知利害8 

關係之存在為斷。此一要件也與忠實義務之本質相符，因為若董事不知道有利9 

益衝突，自無從二心，沒有主觀上違反義務之情況6。 10 

查彼得公司雖私下向普若達表示願意於新租約簽訂後，提供普若達及其友11 

好之董事甄仕德個人，分別投資彼得公司 5%股份之機會，然該消息並未傳達12 

至甄仕德，甄仕德自無從得知投資彼得公司之事宜，因此主觀上沒有違反忠實13 

義務之可能；且甄仕德係為顧及公司之存續，贊成先以高額租金彌補公司虧損14 

，以利公司繼續回饋社會7，因此其仍係基於主觀上專業判斷做出決策。故甄15 

仕德並無違反利益衝突之虞。 16 

二、 系爭董事會決議並無違反民法第 148 條所揭櫫「公益原則」、「權利濫用禁止17 

原則」及「誠信原則」，效力應屬有效。理由如下： 18 

(一) 被告原則上得自由行使權利，若基於公共利益而限制人民行使私權時，仍應由19 

政府透過制定法令等正當法律程序為之；且系爭董事會決議客觀上亦已為公共20 

利益盡力，符合公益原則 21 

1. 原則上被告得自由行使權利，若基於公共利益而限制人民行使私權時，仍應22 

由政府透過制定法令等正當法律程序為之 23 

按「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以上各條列舉之自24 

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25 

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憲法第 15 條、第 23 條規定。又有學26 

                                                 
5
 美國模範公司法（MBCA）第 8.60 條、香港公司條例第 536 條，條文內容如（附件 9）所示。 

6
 朱德芳，董事忠實義務與利益衝突交易之規範──以公司法第 206 條為核心，頁 178，政大法學評

論，2019 年 12 月（附件 10）。 
7
 查不爭執事項第 2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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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指出8，民法第 148 條雖規定人民行使權利不得違反公共利益，然以「公共1 

利益」作為控制私權行使的手段，適用之際，應予慎重。蓋因私權之行使受憲2 

法保護，為私法秩序的基石，原則上應得自由行使。且行使私權違反公共利益3 

，多屬間接，應嚴格認定。又因公共利益而限制私權之行使，影響個人權益，4 

因此公共利益的保護，究應如何規範，基本上應由法律或法律授權命令定之。5 

故私人對於其財產具有自由處分之權利，若基於公共利益而限制人民行使私權6 

時，仍應由政府透過制定法令等正當法律程序為之。 7 

查健世里公司雖於收到政府醫療口罩之徵用書後，開啟相關措施9，然被8 

告對於系爭廠房仍有自由處分之權利，即便基於防疫之公益理由限制被告決定9 

出租系爭廠房予何人之權限，仍應由政府透過制定法令等正當法律程序為之。 10 

2. 被告於虧損之際仍寬延與健世里公司之租約，已為公益盡力；且倘未先彌補11 

公司虧損，而要求被告再為犧牲，亦不利於公益目的之達成 12 

查原告雖主張被告應依章程規定遵守企業社會責任，並為政府防疫盡一份13 

心力10，基於公益考量應將廠房續租予健世里公司，惟被告已寬延三個月租期14 

以利健世里公司繼續生產口罩，並且可於附近尋找合適廠房，做好搬遷廠房之15 

銜接準備，顯見被告已對於公共利益做出退讓。故被告已為公共利益盡力。 16 

其次，被告為生產 MLS 運動鞋，承受高額成本導致連年虧損11，受疫情影17 

響，更有經營困難之危機12，如強求被告仍續租予開價較低租金的健世里公司18 

，無疑造成被告財務狀況無法獲得改善，甚至有存續之困難。而公司永續發展19 

、繼續回饋社會之重要前提在於穩定之營收，因此若被告倒閉或經營出現狀況20 

，則員工、上下游廠商、債權人、股東等其他利害關係人均會受嚴重影響，亦21 

顯不利於公益目的之達成。 22 

最後，系爭董事會決議亦符合政府機關鼓勵數位貨幣及相關技術發展之方23 

針，例如金管會核定 STO（證券型代幣發行）為有價證券並設有小額豁免機制24 

13，並進而授權櫃買中心訂定證券商經營具證券性質虛擬通貨業務管理辦法14
25 

                                                 
8
 王澤鑑，民法總則，頁 623-624，自版，2014 年 9 月新版（附件 11）。 

9
 查不爭執事項第 15 點。 

10
 查不爭執事項第 20 點。 

11
 查不爭執事項第 9 點。 

12
 寶成鉅虧！Nike、adidas 最大球鞋代工廠預警：消費者對運動鞋需求重挫，數位時代，2020 年 4

月 8 日，https://reurl.cc/ldDRkE（附件 12）。 
13

 金管會對「證券型代幣發行（Security Token Offering, STO）相關規範」之說明，金融監督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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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疫情相關之政府政策與公共利益不只防治疫情擴散本身，還包括紓困與1 

振興經濟，而被告與彼得公司訂立租賃契約，包括租賃契約雙方、數位貨幣之2 

發行人及接受、交易或持有者、數位貨幣之技術或服務提供者均能受益，能使3 

我國相關數位產業生態系更健全，進而造福更多潛在消費大眾，甚至促進相關4 

資訊揭露與行為規範之及早奠定，有助於金融科技發展、落實普惠金融、提升5 

我國金融競爭力以及疫情後之經濟復甦。故系爭董事會決議將系爭廠房改租予6 

彼得公司，亦能兼顧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與公共利益。 7 

(二) 系爭董事會決議於利益衡量下，客觀上應優先考量公司之存續利益，且被告行8 

使權利時主觀上未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因此符合權利濫用禁止原則 9 

按「權利濫用禁止原則，於適用時除須注意權利人於行使權利時，在主觀10 

上有無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外，尚須在客觀上綜合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11 

得之利益與其權利之行使對他人及整個社會國家可能予以之損失，加以比較衡12 

量。」最高法院 56 年度台上字第 1621 號民事判決（附件 13）參照。故行使權13 

利是否構成權利濫用，除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外，尚須綜合權利人因權利行14 

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其權利之行使對他人及整個社會國家可能予以之損失，15 

進行利益衡量。 16 

1. 系爭董事會決議主觀上未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17 

按民法第 450 條第 1 項：「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18 

消滅。」查系爭廠房雖於 99 年租予健世里公司，惟該租約明確規定至 109 年 319 

月 31 日屆滿15，依照前開規定，健世里公司於租約屆期時，本應自行妥善安排20 

後續事宜，及早另尋其他廠房。故被告並非提前終止與健世里公司之租賃契約21 

，而係於租約屆期後，合法行使權利，合先敘明。 22 

又公司重大業務經營事項須待董事會於蒐集充足資訊後，經專業討論及評23 

估，始得做出最有利於公司之決策，從而被告實無拖延之情事。其次，從普若24 

達嗣後於系爭董事會決議提出之折衷方案，以及於 109 年 3 月底接受媒體採訪25 

時之談話內容可知，其贊成改租予彼得公司之決定，係為改善公司財務結構，26 

                                                                                                                                                  
員會，2019 年 6 月 27 日，https://reurl.cc/j5DGXp（附件 14）。 
14

 根據其訂定總說明，訂定目的係「主管機關基於鼓勵金融創新之立意，經參酌主要國家監管規範

及國內實務需求，於權衡友善金融科技發展及維持市場秩序之雙重目標」（附件 15）。 
15

 查不爭執事項第 13 點。 

https://reurl.cc/j5DG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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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公司能夠持續贊助公益活動16，因此普若達私下向甄仕德抱怨17，僅係個1 

人一時情緒反應所致，不代表後續董事會有任何不專業的討論或決議。 2 

退步言之，董事會決議為集體意思之形成，不受單一董事意思之影響，因3 

此縱認普若達對於健世里公司存有不滿（假設語），然其餘三名同意議案之董4 

事仍係基於專業判斷為之。故不得僅因普若達一人而謂系爭董事會係以損害他5 

人為主要目的。 6 

2. 利益衡量下被告應優先考量公司之存續利益 7 

被告財務狀況陷入困難已如上述，倘若強求被告續租系爭廠房予健世里公8 

司，客觀上被告經營將更加困難，無以為繼。更有甚者，健世里公司係因不願9 

支付符合市價之租金，方無法於附近地區尋得適合地點18。因此，關於系爭董10 

事會決議事項，對於健世里公司而言，僅涉及其承租金額高低問題，而被告則11 

因連年虧損及公司營收受疫情影響，而面臨存亡之際。因此，於利益衡量下，12 

應以被告之存續為優先考量。故系爭董事會決議無違權利濫用禁止原則。 13 

(三) 系爭董事會決議內容合於正義公平未違反誠信原則，且法院不得恣意介入審查 14 

按「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係在具體的權利義務之關係，依正義公平之方15 

法，確定並實現權利之內容，避免當事人間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自應於16 

權利行使之結果顯然悖於正義公平之情形下，始能以該原則介入審查，並應以17 

權利人及義務人雙方利益為衡量依據，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上作用，於具體事18 

實妥善運用，不宜僅因權利人行使權利稍有不妥，即率認有違誠信，使其權利19 

受限或失效，以避免藉由該原則之恣意適用致侵害法之安定性。」最高法院20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54 號民事判決（附件 16）參照。故縱認被告行使權利稍有21 

不妥（假設語），亦不得率認其違反誠信原則，而須權利行使之結果顯然悖於22 

正義公平之情形下，法院始能以誠信原則介入審查。 23 

承前述，被告並非提前終止與健世里公司之租賃契約，而係於租約屆期後24 

，合法行使權利，且經董事會專業判斷，始決定將系爭廠房改租予彼得公司，25 

從而被告行使權利並無不妥；且縱然造成健世里公司稍有不便（假設語），此26 

結果亦非顯然悖於正義公平，因此法院不得任意以誠信原則介入審查，避免侵27 

害法安定性。故系爭董事會決議並未違反誠信原則。 28 

                                                 
16

 查不爭執事項第 21、23 點。 
17

 查不爭執事項第 18 點。 
18

 查不爭執事項第 16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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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爭董事會決議已履行消極面及積極面企業社會責任，故未違反章程第 4 條之1 

1，應屬有效 2 

(一) 公司經營業務所為之企業社會責任，其內涵包含「應遵守法令及商業倫理規範」3 

以及「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 4 

按 107 年增訂公司法第 1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及5 

商業倫理規範，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又依該條6 

項修法理由說明：「公司社會責任之內涵包括：公司應遵守法令；應考量倫理7 

因素，採取一般被認為係適當負責任之商業行為；得為公共福祉、人道主義及8 

慈善之目的，捐獻合理數目之資源……係有鑒於推動公司社會責任已為國際潮9 

流及趨勢，應爰予增訂，導入公司應善盡其社會責任之理念。」 10 

依本條項文義解釋與修法理由可知，公司經營業務所為之企業社會責任，11 

其內涵包括「應遵守法令及商業倫理規範」與「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12 

。前者為公司不得違反法令及商業倫理規範之義務；後者為公司採行增進公共13 

利益行為之權利，同時須兼顧各利害關係人利益，而依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14 

記載事項準則第 10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5 目（附件 17），其範圍包含環境、社15 

會、員工、消費者等利害關係人之利益。 16 

(二) 被告章程第 4 條之 1 規定被告應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17 

被告於 105 年 6 月增訂章程第 4 條之 1 規定：「公司於投入營運、生產、18 

管理等商業活動中，應以合乎公益目的之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落實社會回19 

饋，於營利之外，同時應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並盡最大努力兼顧永續發展。」20 

綜合公司法第 1條第 2項及被告章程可知，被告執行業務時須將企業社會責任21 

之履行納入予以考量，其內涵包括「應遵守法令及商業倫理規範」與「『應』22 

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前者為公司不得違反法令及商業倫理規範之消極23 

面企業社會責任；後者為公司具裁量權限之積極面企業社會責任。 24 

(三) 董事會就經營業務事項所為之積極面企業社會責任具有裁量權限 25 

綜合公司法第 1 條第 2 項與被告章程第 4 條之 1 規定可知，被告經營業務26 

時，應履行積極面企業社會責任。又基於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離原則以及公27 

司法第 202 條及 193 條之規定，董事會對於業務執行事項具裁量權限。因此公28 

司經營業務時，雖應履行積極面企業社會責任，然由於董事會對於經營業務事29 

項具有裁量權限，故董事會就經營業務事項，應如何履行積極面企業社會責任30 



11 

  

亦具有裁量權限。 1 

(四) 系爭董事會決議未違反法令，故已遵守章程第 4 條之 1 消極面企業社會責任 2 

承前述，系爭董事會決議未違反公司法第 206 條、第 178 條以及民法第3 

148 條等規定，並無原告所主張「未遵守法令與商業倫理規範」之情事。故未4 

違反章程第 4 條之 1 消極面企業社會責任。 5 

(五) 系爭董事會決議兼顧股東、國家社會、當地社區勞工以及環境等利害關係人權6 

益，已善盡積極面企業社會責任，故系爭董事會決議未違反章程第 4 條之 1，7 

應屬有效 8 

1. 被告仍應以「營利」為目的，且應以公司存續利益為優先考量 9 

由公司法第 1 條第 1 項規範觀之，公司仍係以「營利」為目的，且觀公司10 

法學發展之歷程，亦無主張商業公司應將其資產全數用於實踐「企業社會責任11 

」19。此外，基於「企業存續經營原則」抑或是「適當獲利性原則」，董事會12 

在執行經營裁量權時亦必須保障企業的存續和注意到持續性獲利，蓋如果沒有13 

一個安全穩固之經濟基礎地位，公司無法存活下去，而如果公司無法存活，更14 

遑論兼顧債權人、勞工、抑或是股東等利害關係人之利益20。因此，此等利害15 

關係人之利益係建立在公司的存續及持續性的獲利之上，故系爭董事會決議應16 

優先考量公司之存續利益。 17 

綜上，若各利害關係人之利益間存有衝突，董事會享有裁量權限21，得決18 

定優先追求何利害關係人，股東與法院原則上應予以尊重，並不應要求以股東19 

利益或其他單一利害關係人利益為尊，且不得要求被告將所有資產皆用於企業20 

社會責任之履行而不顧公司之存續。故原告雖有建議之權利，惟被告董事會仍21 

然擁有最終決定權。 22 

2. 系爭董事會決議未造成公司損害，故未影響股東權益 23 

首先，健世里公司長年以低於市價之租金承租系爭廠房，更於議定新租約24 

時，仍欲以遠低於 1000 萬元年租金市場行情之 250 萬元年租金價格續租 5 年25 

，若依原告主張將系爭廠房續租予健世里公司將造成公司至少蒙受 3750 萬元26 

                                                 
19

 陳俊仁，論公司本質與公司社會責任-董事忠實義務之規範與調和，台灣法學雜誌，第 94 期，頁

82，2007 年 5 月（附件 18）。 
20

  陳彥良，適用經營判斷原則的疑義-評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104 年度重上字第 1 號民事判決，月

旦裁判時報，第 60 期，頁 63-64，2017 年 6 月（附件 19）。 
21

 邵慶平，股東會權限與股東提案權，月旦法學教室，第 63 期，頁 24-25，2008 年 1 月（附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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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鉅額損失22，又被告自 106 年虧損至今，因彼得公司最終提供之 1 年租金共1 

1440 萬元與健世里公司 5 年總租金 1500 萬元相當，為了在最短時間內改善公2 

司財務狀況，方決定改租系爭廠房予彼得公司，以顧及公司之存續利益。 3 

其次，縱彼得公司於一年後不續租（假設語），然因系爭廠房位於離岸風4 

電產業土地需求極高之彰化沿岸地區，因此可以市價 1000 萬元年租金出租予5 

其他事業，不可能發生無人承租閒置浪費情形。且系爭董事會決議亦符合政府6 

機關鼓勵數位貨幣及相關技術發展之方向已如上述23，因此彼得公司為可長期7 

租賃、合作之對象，故系爭董事會決議符合公司整體利益。 8 

3. 被告長期為醫療衛生貢獻，且系爭董事會決議亦已考量國家防疫需求及專家9 

學者建議，係以合乎公益目的之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 10 

承前述，被告一直都是相當重視公益之公司，且自 92 年急性嚴重呼吸道11 

症候群（SARS）在全世界蔓延以來，配戴口罩已經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分。12 

當時市面上對於口罩的需求驟增，甚至造成嚴重缺貨，尤其是醫療上需求的高13 

分子口罩，更是一只難求，致使國人自此之後皆了解佩戴口罩之重要性。從而14 

被告於 99 年以略低於當時市價之價格簽訂租約，且 10 年來不曾調漲24，可認15 

被告於近十年間已為醫療衛生之公益目的間接做出鉅額貢獻25。故被告已長期16 

為醫療衛生貢獻。 17 

再者，被告因研發 MLS 材料，導致 106 年後持續虧損，造成其陷入財務18 

困難，然於公司存續困難之際，被告不但未調高系爭廠房之租金，且未提前終19 

止租約，更甚者，被告進一步考量國家徵用口罩之防疫需求及專家學者建議，20 

因此決定暫緩改租時點，將原訂租約延長至 109 年 6 月 30 日終止26，此舉不僅21 

造成被告在虧損之際繼續承受 200 萬元租金之損失27，更使被告須接受彼得公22 

司增訂懲罰性違約金條款之不利益。故系爭董事會決議係以合乎公益目的之商23 

                                                 
22

 查不爭執事項第 13、14 點。（1000 萬-250 萬）*5 年=3750 萬元。 
23

 參酌前註 13、14。 
24

 查不爭執事項第 13 點。 
25

 查不爭執事項第 13 點。被告於 99 年即以低於市價之 200 萬年租金租予健世里公司，而至 108 年

時類似規模土地之市價租金價格為 1000 萬元年租金。其間差額為 800 萬（1000-200=800），10 年平

均下，土地漲幅為逐年遞增 80 萬元，故 10 年來共累積約 3600 萬

（80+160+240+320+400+480+560+640+720=3600）。 
26

 查不爭執事項第 21 點。 
27

 查不爭執事項第 13、21 點。類似規模土地之市價租金價格為 1000 萬元年租金，然系爭廠房仍以

原訂租金 200 萬元年租金續租予健世里公司三個月，其三個月之租金差額為 200 萬元【(1000 萬-200

萬)*1/4=2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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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 1 

4. 系爭董事會決議兼顧當地社區勞工工作權益，已落實社會回饋 2 

雖原告主張系爭董事會決議導致健世里公司大量解僱當地員工影響社區發3 

展，然未妥善照顧離職員工係健世里公司未履行保護員工之義務，且附近地區4 

亦有其他廠房供健世里公司承租，繼續供原本當地員工穩定工作之機會。況勞5 

動基準法第 16 條僅要求雇主最長於 30 日前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被告既非當地6 

員工之雇主，且系爭董事會決議延長租約 3 個月，其意涵包括賦予當地員工得7 

於 3 個月內尋找新工作之緩衝時間，避免當地員工突遭裁員之經濟上不利益，8 

可證被告已盡其所能兼顧當地社區勞工工作權益。 9 

5. 系爭董事會決議已考量生態環境之保護，與被告永續共存之經營理念相符 10 

查被告自 104 年以來，每年平均捐款 500 萬至 1000 萬元贊助公益活動28，11 

且於 107 年成立「綠海基金會」，該基金會宗旨包含保育海洋環境，上述二事12 

並不因公司虧損而停止29。然公司經營狀況困難已如前述，若仍將系爭廠房以13 

遠低於市價行情之價格續租予健世里公司，將產生如董事甄仕德所說「公司若14 

倒閉了，就什麼社會責任都不用談了」之窘境30。因此系爭董事會決議係考量15 

盡快改善公司之財務結構，並確保公司得持續贊助有利於生態環境保護之活動16 

，萬不得已才選擇改與彼得公司簽約。故系爭董事會決議非如原告所稱與被告17 

永續共存之經營理念不符。 18 

進步言之，原告對於數位礦產產業有諸多誤解。首先，自全球觀之，並無19 

任何國家明文禁止數位礦產業務，況且我國政府機關鼓勵數位貨幣發展之態度20 

已如上述31，因此原告不得僅憑個案非難被告將系爭廠房改租予彼得公司。其21 

次，研究報告指出32，全球有至少 74%之數位礦場係採用可再生能源進行挖礦22 

業務，並無原告所稱因數位礦場，致全球暖化更加嚴重之情形。 23 

貳、 給付之訴部分 24 

一、被告電子郵件內容未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亦未違反企業誠信之商25 

業倫理。故被告已遵守認購協議書第 6.7 條消極面企業社會責任，原告主張行26 

                                                 
28

 查不爭執事項第 1 點。 
29

 查不爭執事項第 9 點。 
30

 查不爭執事項第 20 點。 
31

 參酌前註 13、14。 
32

 Christopher Bendiksen & Samuel Gibbons, The Bitcoin Mining Network - Trends, Composition, Average 

Creation Cost,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 Sources, CoinShares Research, 10(May.31 2019)（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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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第 3 條之賣回權條款無理由 1 

依照認購協議書第 6.7 條：「綠騎士公司於生產、製造產品之過程，係兼2 

顧企業社會責任、落實 ESG 精神，且所經營之商業活動均符合應適用之重大3 

環保法令。」及認購協議書第 9.1 條準據法條款（被證 2）：「本協議受臺灣4 

法律管轄並根據臺灣法律解釋，且本協議不受任何法律選擇或法律衝突條款影5 

響。」因此，被告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應適用我國公司法之規範。又按公司法第6 

1 條第 2 項將企業社會責任區分為消極面企業社會責任及積極面企業社會責任7 

，已如上述。故認購協議書第 6.7 條約定被告於交割日前，應維持善盡企業社8 

會責任之狀態。 9 

(一) 電子郵件內容依照認購協議書第 6.8 條免責條款，於認購協議書簽訂日後失其10 

效力，故被告不負保證責任  11 

查認購協議書第 6.8 條（被證 2）：「除本認購協議第 6 章另有明定外，12 

本公司明確否認任何種類或性質的（不論是法定、明示或暗示）陳述或保證13 

，包含向買方或其代表提供有關公司資訊的準確性或完整性之任何陳述或保14 

證，亦包括其狀況（財務或其他方面）、前景、業務或經營情況，以及在資15 

料室、管理層陳述或任何其他形式提供給買方的任何資訊、檔案或資料，作16 

為本契約所述交易的預期，或與業務的條件、價值或質量有關的任何公司的17 

資訊、檔案或資料。」此免責條款乃約定除認購協議明定之聲明保證事項外18 

，於本認購協議書簽訂日之前，就本投資案所為之任何口頭或書面協議、約19 

定或承諾，皆於本認購協議書簽訂日後失其效力，而以本認購協議書作為權20 

利義務之唯一依據。 21 

本件，依據認購協議書第 6.8 條免責條款可認 106 年 4 月間之電子郵件中22 

（被證 3）有關 MLS 材質比例已達 30%，於 106 年 6 月 16 日簽訂認購協議23 

書後，並非本認購協議書中約定之內容，因此被告就系爭電子郵件內容不負24 

保證責任。故原告不得行使認購協議協議書第 3 條之賣回權。 25 

(二) 電子郵件內容未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證券詐欺，故原告不得主張被26 

告違反認購協議書第 6.7 條消極面企業社會責任 27 

1. 被告宣稱環保成分比例已達 30%一事，未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 28 

實務判決針對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證券詐欺之規定，係以行為人所29 

提供的不實資訊能否影響投資人之投資決策，來判斷是否構成有價證券詐欺行30 



15 

  

為33。換言之，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所規範的證券詐欺行為，應實質判斷1 

投資人之投資決策是否受影響。 2 

查原告投資被告係看重其於 CSR 指標平台的高分評比結果、經常強調環3 

保生產、永續共存等理念，及不論是營收成長或未來發展潛力都相當突出等因4 

素34，故原告係參酌上述因素進而決定投資被告，而原告所稱電子郵件關於5 

MLS 運動鞋之環保成分已達原料之 30%一事，並不實質影響原告之投資決策6 

。  7 

另外，原告雖於 106 年 4 月進行法律盡職調查過程中，曾向被告索取相關8 

環保成分檢測報告，而遭被告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惟原告因被告環保形象良9 

好，進而相信環保成分比例已極其接近 MLS 運動鞋原料之 30% 
35。因此，自10 

「極其接近」一詞可證，原告於締約前可預見 MLS 運動鞋之環保成分尚未到11 

達原料之 30%，從而原告並未因環保成分比例未達 30%陷於錯誤而影響其投12 

資決策。故被告宣稱環保成分比例已達 30%一事，未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13 

第 1 項。 14 

2. 被告拒絕提供環保成分檢測報告符合企業併購盡職調查之商業慣例，而未違15 

反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 16 

盡職調查基本上是買賣雙方降低風險之手段。對買方而言，必須了解標的17 

公司，才能夠辨認風險，進而決定是否承受這樣的風險，及研擬相應降低或移18 

轉風險的方法，以弭平與賣方間因資訊不對等而生的不利地位。倘若經過盡職19 

調查，買方發現無法承受調查結果所帶來之風險，併購交易極可能因此破局；20 

倘若買方認為尚可承受，則會有進一步分析與取捨，決定如何在交涉談判的過21 

程中，提出相對的要求以因應並控制風險36。 22 

本件，原告身為專業機構投資人，具備商業風險控制專業知識，因此若其23 

認為環保成分比例屬於投資之主要參考因素（假設語），應於被告以商業機密24 

為由拒絕後，於認購協議書中提出相對應要求以因應並控制投資風險，惟原告25 

於被告拒絕提供環保成分檢測報告後，並未進一步要求提供其他有關環保成分26 

比例之相關資訊，亦未於認購協議書議定相關事宜，顯見環保成分比例並非原27 

                                                 
33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6 年度訴字第 23 號民事判決（附件 22）。 
34

 查不爭執事項第 4 點。 
35

 查不爭執事項第 10 點。 
36

 陳民強、詹致瑋著，黃日燦主編，企業併購的十堂必修課，頁 87，2016 年 5 月（附件 23）。 



16 

  

告投資之主要參考因素。從而原告應自行承受調查結果所帶來之交易風險。故1 

被告符合企業併購盡職調查之商業慣例，而未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2 

。 3 

二、被告販售 MLS 運動鞋並未違反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交易法，且已盡力提升環4 

保成分比例。另外，改租系爭廠房事項非屬認購協議書約定內容，因此被告未5 

違反認購協議書第 8.2 條，故原告主張行使第 3 條之賣回權條款無理由 6 

(一) 被告販售 MLS 運動鞋並未違反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交易法，且已盡力提升環7 

保成分比例，原告不得以被告違反認購協議書第 8.2 條，主張行使認購協議書8 

第 3 條之賣回權 9 

依照認購協議書第 8.2 條：「綠騎士公司於生產、製造、銷售產品之過程10 

，應遵守所有應適用之法規，並承諾逐年於兼顧所有利害關係人權益之前提下11 

，提升公司治理、永續經營及環境保護之實際效能。」及認購協議書第 9.1 條12 

準據法條款（被證 2），被告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應適用我國公司法之規範。又13 

按公司法第 1 條第 2 項將企業社會責任區分為消極面企業社會責任及積極面企14 

業社會責任，已如上述。因此，認購協議書第 8.2 條承諾條款約定被告於交割15 

日後，應持續善盡消極面及積極面企業社會責任。 16 

1. 被告未違反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交易法，已遵守購協議書第 8.2 條之消極面17 

企業社會責任 18 

(1)被告所生產之 MLS 運動鞋未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規定 19 

按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20 

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21 

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次按「是否具備通22 

常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則應以提供服務當時之科技及專業水準，以及符合社23 

會一般消費者所認知之期待為整體衡量」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684 號民24 

事判決（附件 24）參照。 25 

查被告所生產之 MLS 運動鞋雖於 108 年 1 月 2 號超級籃球聯賽發生爆鞋26 

事件37，惟 MLS 材料乃透過複雜之技術合成，製造出「耐磨」的鞋底38，可負27 

擔一般通常所產生之耗損。此外，籃球鞋因用途上與跑鞋顯著有異，在設計更28 

                                                 
37

 查不爭執事項第 12 點。 
38

 查不爭執事項第 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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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於滿足減震、彈跳、落地平穩以及高強度對抗性等需求，而被告主線生產1 

產品為各式跑鞋，MLS 運動鞋更係因應世界地球日路跑活動所推出之運動跑2 

鞋39，因此難謂 MLS 運動鞋用於其他用途時，產生意外即謂其欠缺安全性。 3 

更有甚者，被告委請籃球明星代言40
 並非即保證 MLS 運動鞋可使用於專4 

業籃球聯賽，蓋代言僅係利用代言人名氣推銷產品，例如委請歌手代言飲料食5 

物，所在多有，並非保證 MLS 運動鞋之使用用途。最後，依上開判決意旨，6 

安全性係以一般消費者，即社會大眾的外行人水準定之，不宜僅因少數個案逕7 

自認定系爭運動鞋欠缺安全性，以免課予企業經營者過重之責任，有害交易安8 

全及經濟發展。 9 

(2)被告 MLS 運動鞋之廣告與銷售行為並未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 10 

按「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於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11 

於廣告內容，為消保法第 22 條所明定。……倘廣告內容抽象、模糊，或一般12 

消費者閱聽廣告內容，得以辨識係商業上常見之情境營造、願景示意、樂觀誇13 

飾等宣傳方法，無法合理期待其為交易客體之一部，或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於14 

締約時，就廣告內容已另為斟酌、約定，均難認該廣告內容當然成為契約之一15 

部。」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434 號民事判決（附件 25）參照。 16 

查被告雖於推出 MLS 運動鞋時，廣告主打「全台最綠的運動鞋」，係被17 

告欲吸引消費者購買 MLS 運動鞋之包裝與行銷用語，就「最綠」之詞，僅為18 

傳達被告致力於環保材質研發之理念，對於一般消費者而言，係屬得以辨識之19 

願景示意及樂觀誇飾等宣傳方法，且於市面上所售主打使用環保原料之商品，20 

亦常見「最綠」此宣傳詞彙41。從而，依上開判決意旨，就「全台最綠的運動21 

鞋」並非當然成為契約之一部，故並無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之規定。 22 

(3)被告 MLS 運動鞋之廣告與銷售行為並未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 23 

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係被上訴人於 83 年為有效執行24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所訂定之解釋性行政規則」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25 

字第 154 號行政判決（附件 28）參照。再按「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26 

                                                 
39

 查不爭執事項第 8 點。 
40

 查不爭執事項第 12 點。 
41

 市面上所受主打使用環保原料之商品有以下產品可參考：【Pure Concept】小蘇打粉/多功能萬用

去汙粉/最綠的家用清潔產品（網路販售網址：https://reurl.cc/gmDbl7）（附件 26）；TW 歐萊德

O'right 全球最綠洗髮精茶樹洗髮精（網路販售網址：https://reurl.cc/5q1LZG）（附件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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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條載有明文。各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行政命令，法官於審判1 

案件時，固可予以引用，但仍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並不受其拘2 

束，本院釋字第一三七號解釋即係本此意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2163 

號解釋（附件 29）參照。末按「縱然系爭廣告中「『臺灣首座』會呼吸的房子4 

」、「『臺灣首座』24 小時會呼吸會換氣的房屋」之表示與事實不符，因是否5 

為「臺灣首座」尚非一般或相關大眾決定要否交易之主要因素，尚與公平交易6 

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規定「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要件不符」最高行政7 

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1178 號行政判決（附件 30）參照。故「公平交易法第 218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僅係解釋性行政規則，不當然拘束法院，且廣告內容若非9 

決定是否交易之主要因素時，難認廣告內容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 10 

查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係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83 年為有效11 

執行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所訂定之解釋性行政規則，依上開司法院大法官12 

解釋意旨可知該行政規則不拘束法院，法院仍應就個案為實質判斷。其次，被13 

告廣告主打「全台最綠的運動鞋」，純係以象徵方式傳達其鞋款具兼顧環保與14 

實用性之效能，而一般消費者係以運動鞋之品牌、性能、價格以及外觀等諸多15 

因素為是否購買之主要考量，因此縱認被告於系爭廣告內宣稱「全台最綠的運16 

動鞋」等表示略有誇大之虞（假設語），亦不致使相當數量之一般消費者陷於17 

錯誤，而成為消費者決定是否交易之主要因素，自難認「全台最綠的運動鞋」18 

廣告內容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 19 

2. 董事會對於積極面企業社會責任之履行具裁量權，且被告已積極提升環保成20 

分比例，故已善盡認購協議書第 8.2 條之積極面企業社會責任；另依機構投資21 

人盡職治理守則原則三，原告應主動關心而非要求被告主動告知材料提升情事 22 

(1) 董事會對於積極面企業社會責任之履行具裁量權，且被告亦已提升環保成23 

分比例 24 

首先，董事會具有公司經營決策之權限，而企業社會責任如何履行屬於公25 

司經營決策之一環，從而，董事會得基於專業判斷決定公司盡其企業社會責任26 

之方向，已如前述。查被告自 104 年以來，每年捐款贊助公益活動，更於 10727 

年成立「綠海基金會」推動離島教育及保育海洋環境之理念 ，故被告已盡其28 

企業社會責任，並不以提升 MLS 材質之比例為限，股東並無介入董事會如何29 

做決策之權限，倘股東不滿董事會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之方向，可透過出售持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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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於下次董事會改選時支持相同理念之董事，而非強迫董事會依其偏好行事1 

。 2 

其次，原告雖於電子郵件（被證 3）中要求被告應積極提升至 50%，然原3 

告僅為專業機構投資人42，非該領域之技術開發專家，不懂技術提升困難。此4 

外，被告於電子郵件（被證 3）中說明材質提升需基於科技與商業可行性方可5 

為之，蓋 MLS 材料之處理涉及高端先進技術，難以在短期內一蹴可幾。又因6 

MLS 材料之處理必須運用高規格技術以及原料難以取得，其製作成本相當高7 

昂43，因此被告可以每年吸收一部份之研發成本，但無法在短期內吸收全部之8 

成本44。且被告為生產 MLS 運動鞋，須承受物料與研發技術等高額成本，導致9 

公司財務虧損，難以要求被告在短時間內迅速提升環保成分比例。從而，被告10 

僅能於技術與原料取得等可行範圍內，逐漸提升環保成分比例。綜上，被告雖11 

於推出 MLS 運動鞋時，環保材料比例僅占 20%以下，但之後媒體檢測報告中12 

已達 20%有餘、25%不足45，顯見被告於財務虧損狀況下，仍承受高額成本，13 

極力研發新技術，故被告已積極提升 MLS 材質比例。 14 

(2) 原告應主動關心而非要求被告主動告知材料提升情事 15 

依照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原則三（附件 31），機構投資人應持續關16 

注被投資公司，並考量其投資之目的、成本與效益，以決定其所關注資訊之類17 

型、程度與頻率，以及主動瞭解被投資公司之永續發展策略。本件，原告雖主18 

張被告未主動告知無法提升環保成分比例之情事及原因，然依認購協議書內容19 

所示，雙方並無約定提升環保成分比例至 50%之期限，從而在環保材質比例20 

未達 50%之前，被告並無主動告知之義務，原告反而應遵循機構投資人盡職21 

治理守則原則三之指引，主動關注並持續瞭解被告關於提升環保成分比例之資22 

訊，以促使被告改善公司治理品質，帶動產業、經濟及社會整體之良性發展。 23 

進步言之，原告已成為被告股東及董事兩年，然於此期間對於 MLS 運動24 

鞋環保成分比例之提升情形，皆不聞不問，卻於被告股價嚴重下跌之際，始主25 

張行使認購協議第 3 條之賣回權，顯見原告並非真心在意 MLS 運動鞋環保成26 

                                                 
42

 查不爭執事項第 3 點。 
43

 查不爭執事項第 7、9 點。 
44

 愛迪達用海洋塑膠垃圾做運動鞋 一雙 6 千元消費者買單嗎？，天下雜誌，2020 年 2 月 12 日，

https://reurl.cc/0O6j9x （附件 32）。 
45

 查不爭執事項第 8、1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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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例之提升，僅係為確保自身投資收益。 1 

(二) 系爭董事會決議改租系爭廠房事項非屬認購協議書約定內容，故原告不得主張2 

被告將系爭廠房改租予彼得公司之行為，違反認購協議書第 8.2 條 3 

查認購協議書第 8.2 條約定：「綠騎士公司於生產、製造、銷售產品之過4 

程，應遵守所有應適用之法規，並承諾逐年於兼顧所有利害關係人權益之前提5 

下，提升公司治理、永續經營及環境保護之實際效能。」並參酌認購協議書之6 

事實陳述部分（RECITALS），鑑於條款（WHEREAS CLAUSES）（被證 2）7 

：「被告是一間台灣興櫃公司，其業務為製造、銷售運動商品以及設備。」因8 

此，認購協議書僅規範原告與被告間就運動商品及設備有關生產、製造、銷售9 

等權利義務事項，並未包含被告之不動產租賃業業務（被證 4），從而原告不10 

得主張被告將系爭廠房改租予彼得公司之行為，違反認購協議書第 8.2 條。 11 

參、綜上答辯意旨，原告主張系爭董事會決議無效為無理由。且原告有關賣回權之12 

主張亦無理由，原告之訴應予駁回。懇請  鈞院依法判決如聲明。 13 

 14 

【被證與附件】詳如附件清單 15 

 16 

此   致 1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 公鑒 18 

中華民國    109    年    ○○    月    ○○    日 19 

 20 

具   狀   人  ：綠騎士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21 

代   表   人  ：普若達                        （蓋章） 22 

訴訟代理人： ○○○                       （蓋章）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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